
第三章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

2. “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

文件按无效处理的条款。

3.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磋商文件，对磋商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否则

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

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 所属行业依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的有关规定执行。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6.本项目核心产品为：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无核心产品。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服务内容和要求

1

2026年广西

药用植物园

人工湖东岸

（诗经植物

园等）绿化

养护服务

1项

一、服务范围和内容：

（一）服务范围

负责包括人工湖东岸区域（含诗经植物园等）绿化养护，养护面

积 163773㎡。

（二）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包括淋水、施肥、修剪、除杂、病虫害的防治、绿化垃

圾清理、种植养护及其他临时性工作等。

二、人员配备要求：



（一）人员配置要求

人工湖东岸（诗经植物园等）绿化养护服务养护人员不少于 38

人（包含管理人员 2名）。其中：

（1）管理人员要求：需为园林或园艺类（以职称证上的专业为

准）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在职人员（提供社保缴纳证明[由社保局盖章

出具或在社保局网站下载的有二维码的页面]或劳动合同或工资发放

证明）；有较强的协调统筹能力，熟悉绿化养护，有 2 年以上绿化现

场管理经验；

（2）养护人员要求：需按照劳动法用工要求聘请工作人员，身

体健康，无犯罪记录，能适应户外作业，会说普通话，具有较好的语

言沟通、交流和理解能力，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遵守劳动纪律，服

从工作安排

（二）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管理要求

全体员工要认真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统一着装，有良好的服务意

识和业务能力，熟练掌握工作流程和标准。

全体员工要做好上岗前、上岗后定期的文明礼仪服务及安全生产

培训，并做好培训记录移交采购人检查保存。

三、机械设备配置要求

拟投入使用的机械设备满足养护项目规模

（1）各类养护车辆设备

①专项作业车（洒水车、高压打药车、垃圾清运车）

②小型专项作业车（电动三轮车）

③管理用车。管理用车是指：小型货车、皮卡车、货车（单排或

双排）等。

（2）园林机械设备配置

割草机、割灌机、绿篱机、吹叶机、微耕机

四、服务质量要求

按《广西药用植物园人工湖东岸（诗经植物园等）绿化养护服务

工作标准》对广西药用植物园人工湖东岸(诗经植物园等)进行绿化养



护，工作内容包括淋水、施肥、修剪、除杂、病虫害的防治、绿化垃

圾清理、种植养护及其他临时性工作等。

▲一、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服务期限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服务期 1 年（自约定进场提供养护服务之日起计）

2.服务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内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

额的 50%作为预付款；

2.服务期满 6个月，且经采购人确认服务正常履行后，采购人向成交

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

注：所有款项支付均需成交供应商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及相应支付申

请材料。

报价要求

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但不限于）：

1.本项目服务的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各项税金和管理费等。

3.按相关要求所需的日常养护工具、劳保用品、园林机械设备；按相

关技术要求所需质量和数量的农药、植物防寒材料、植物支撑材料、

油料、各类提示牌等。

4.景观维护、临时性及专项性任务改造等费用及肥料费用。

5.黄土裸露补植苗木费（含绿化植物补植）及绿化垃圾清运费。

6.病虫害防治费用（含白蚁防治）。

7.使用工具房所产生的水电费。

8.工具房、泵房内设备设施、取水口、阀门等及共同使用部分的维护

维修费用。

9.竞标风险包干：成交供应商应当根据项目大小及工作难易程度、现

场环境、工期长短、采购人布置的临时性、阶段性任务以及采购文件

的要求，自行考虑风险包干费用并计入竞标报价中；成交后，采购人

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风险因素包括：因临时性、阶段性任务（含检



查、突击整治、重大活动、其他活动等）、不良天气而采取的临时措

施等因素。

10.成交供应商因工作不到位等原因造成人员及财产损失的，由成交供

应商自行承担赔付。因自然灾害或意外造成的非安全责任事故产生损

失的，如采购人已购买公众责任险的，在保险承保范围内的损失由保

险赔付，超出承保范围或保险未购买的，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赔付。

（特别说明：成交供应商在成交并签署合同后，服务期限内出现的任

何遗漏，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供应商的履约能力要求

管理体系要求 无

业绩要求 无

（二）验收标准

1.验收依据

按合同要求、成交供应商的项目响应文件及国家标准进行验收。

2.验收标准

（1）按照服务内容完成。

（2）采购文件采购需求及采购合同约定的附件、工具、技术资料等齐全；

3、验收要求

（1）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2）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自行组织验收，如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实施的，由验收小

组对照采购文件的技术参数要求核对检验，如不符合采购文件的技术参数要求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①验收活动开始前，成交供应商应对采购标的做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

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

②因验收不合格的，需要再次组织验收的，由此产生相关成本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验收时成交供应商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验收资料。

（4）对所有要求出具的证明文件的原件进行核查，如不符合采购文件的技术需求及要求，以及提

供虚假承诺的，按相关规定作退货处理及违约处理，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

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5）项目验收过程中，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介入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另行承担。



（6）在验收过程中发现成交供应商有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

资金结算事宜。

（7）成交供应商提交服务成果前应对提交的服务成果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

清单，作为采购人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服务成果交给采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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